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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交通运输厅
甘交建设函〔2021〕298 号

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推动电子保函
在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领域应用的通知

各市（州、矿区）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兰州新区城乡建设和交通管

理局，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，省公航旅集团、省民航机场集团、省

公交建集团、省交投公司，省公建集团、甘肃长达路业公司、甘肃

路桥投资公司、省远大路业集团，甘肃交建项目管理公司，各公路

PPP项目管理公司，厅属相关单位，厅机关相关处室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、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、防范应对各

类风险的工作部署要求，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，激发市场主体活

力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、提高交易效率，推进我省交通运输行业

高质量发展，现就进一步推动电子保函在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领域

（含养护工程类）应用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全面推行工程保函替代保证金

工程保函是金融机构银行保函、工程担保公司保函和保险公

司出具的工程保证保险合同或保险单的统称，与现金保证金具有

同等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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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领域的各类保证金，投标人可以使用

工程保函替代现金缴纳投标保证金，中标人可以使用工程保函替

代现金存储履约保证金、工程质量保证金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，

办理以上工程保函所需的费用由投标人或中标人承担，并应保证

工程保函有效；发包人也可以使用工程保函向承包人提供工程款

支付担保，办理保函所需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，具体按照《保障

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《甘肃省交通运输领域工程款支付担保实

施办法》（甘交公路〔2018〕259 号）等相关规定执行，任何单

位和部门不得排斥、限制或拒绝工程保函。

二、招标文件或工程合同中推荐使用工程保函

对于投标保证金、履约保证金、工程质量保证金和农民工工

资保证金，招标人（包括招标代理机构，下同）应当在招标文件

或工程合同中明确允许投标人或中标人可以选择现金以外的其

他保证形式替代，并推荐使用工程保函。

在招标文件中排斥以工程保函等其他保证形式替代缴纳投

标保证金的，视为限制、排斥潜在投标人；在工程合同中排斥以

工程保函等其他保证形式替代存储各类保证金的，视为订立背离

合同实质性内容协议。

三、鼓励使用电子保函

投标人或中标人可以选择由金融机构、担保公司、保险公司

开具的纸质工程保函或者电子担保工程保函（以下简称电子保

函）替代缴纳投标保证金，替代存储履约保证金、工程质量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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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，保函性质为不可撤销见索即付的独立保

函；发包人也可以选择采用电子保函等工程保函方式向承包人提

供工程款支付担保。对于合法、有效的电子保函，保证金接收方

不得拒收。

鼓励在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领域使用电子保函。投标人或中标

人等市场主体，可以登录办理保函业务的金融机构、担保公司、

保险公司依法建立的各电子保函系统，根据其公开的工程保函业

务办理流程、所需资料、收费标准等信息，自行选择电子保函系

统为其提供快速、便捷服务，办理各类电子保函业务。

四、加强监督管理，统筹推进电子保函应用

（一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政策引导与协调配合，积极

协调解决使用工程保函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和困难，强化对各方市

场主体的监管责任，加快推进全省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领域电子保

函的应用。

（二）加大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息公开力度，全面公开

从业单位企业资质、人员资格、工程业绩、信用信息以及工程担

保相关信息，采用电子保函进行工程担保时方便与相关人员及机

构查询。

（三）投标人或中标人提供虚假投保资料、虚假保函和发生

保险违约等情况及建设单位（发包人）未履行工程款支付责任的，

将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、约谈、记入不良行为记录、行政处罚等

处理;触犯法律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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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积极探索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评价结果直接应用于

采用电子保函进行工程担保的管理办法，为信用状况良好的从业

单位提供便利，降低担保费用、简化担保程序；对恶意索赔等严

重失信从业单位纳入市场主体“黑名单”管理，实施联合惩戒，

构建“一处失信、处处受限”的市场环境。

（五）各有关单位要建立完善使用电子保函信息统计系统，

依据工程担保保证人提供的相关信息及时掌握采用电子保函进

行各类工程担保的工作动态，完成电子保函信息统计工作。

（六）各有关单位要多渠道积极做好在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领

域推行电子保函的宣传工作，促进各方市场主体对工程保函的了

解和应用，切实发挥采用电子保函进行工程担保后防范和化解工

程风险的作用。

甘肃省交通运输厅

2021 年 12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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